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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8调整）

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的审核意见

舞钢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由平顶山市润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8调整）环境影响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审查小组审查意见、舞钢市环保局预审意见均收悉，根据审查小组的审查结论和《报告》，经研究，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一、舞钢市产业集聚区规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北区位于舞钢市中心城区朱兰片区西部，南区位于舞钢市中心城区院岭片区中，规划面积15.9km2。《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7年通过市环保局审查（文号：平环审[2017]10号）。为了优化舞钢市教育资源配置，加快舞钢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舞钢市拟将产业集聚区纬四路以北，龙腾路（经二路）以西，老刘庄村以东，矿建以南区域调整为教育用地，将该地块从产业集聚区内调整出去。本次调整仅涉及范围调整，主导产业不变。

二、《报告》在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开展了回顾性评价，对规划实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提出了环境影响减缓措施。《报告》采用的基础数据翔实，评价方法正确，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可行，环境准入条件和负面清单可行，可作为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修订以及今后规划实施的环境保护依据。

三、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应严格按照《报告》提出的环境保护要求及环境影响减缓措施，根据区域环境敏感性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一步优化调整该发展规划。

（一）合理用地布局。严格按照功能分区要求进行开发，按规划要求对规划的居民区和防护绿地进行调整。调整出的地块为教育用地，属环境敏感区，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功能区相互干扰、影响问题，减少各功能区之间的不利影响，确保企业与环境敏感点之间满足环境防护距离要求，同时建议设置绿化隔离带。

（二）优化产业结构。严格落实集聚区环境保护准入条件，加强产业集聚区入驻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入驻项目选址必须符合规划及规划环评的要求，落实《报告》所提的项目准入条件和负面清单，禁止入驻含有电镀工艺的企业。入驻项目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实施清洁生产，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清洁水平高、与主导产业相关产业链条且能延长集聚区产业链的项目。

（三）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区内现有企业改扩建要做到“增产不增污”，新建项目应实现区域“增产减污”，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确保污水处理厂稳定达标排放。定期对地下水质进行监测，避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加强生态保护及防止水土流失措施，加强集聚区绿化。

（四）建立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加强集聚区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制定风险防范预案，杜绝发生污染事故。

（五）加强集聚区环境监督管理，完善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环境管理目标、管理制度和监测措施，编制环境保护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指导入区项目建设。建立环境管理资料库和档案管理制度，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及培训，实施环境保护动态化管理。

四、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在规划实施及开发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产业政策，严格执行环评和环保“三同时”制度，自觉接受舞钢市环保局等环保部门的环境保护检查与监督管理。

五、建议舞钢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2018调整）尽快按照规划环评及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和调整后，报有关部门审批。针对规划实施的不确定性，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组织跟踪评价，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进行开发和建设，确保规划环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保证产业集聚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应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有关部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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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市环保局批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环评批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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